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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规相应修订，则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 其将严格履行生效司法文书确

定的赔偿责任，并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保荐人律师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承诺：如其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导致其出具的文件

对重大事项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且该等事项导

致发行人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发行条件，给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在该等事实被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最终的有效裁决认定后，其将本着积极协商、切实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并根据本所

过错大小，承担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的按份赔偿责任。

发行人审计机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出具的审计报告、内部控制审核报告和非经常性损益专项说明，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从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发行人验资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

具的设立时的《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０７Ａ１００１１－２１

号、

ＸＹＺＨ／２００７Ａ１００１１－２３

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发行人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如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经司法机关生效判决认定后，

其将依法赔偿投资者因本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所载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而遭受

的损失，但其能够证明自身没有过错的情况除外。

发行人土地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承诺：如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

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经司法机关生效判决认定后，其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因本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所载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而遭受的

损失，但其能够证明自身没有过错的情况除外。

（

５

）国有股转持承诺

发行人的股东河北港口集团、秦皇岛市国资委、河北省交投、中国海运、国寿投资、首钢总公司、北控

集团、同煤集团、山西港务办公室承诺：其将在本公司本次发行时，将持有的本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转持数量

＝

本公司实际发行

Ａ

股数量

×１０％×

（其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

÷

本公

司全部国有股数量）。 若秦港股份实际发行股份数量低于上限，则其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会

转持的股份数量以秦港股份实际发行股数的

１０％

为基础计算。 其应转持股份的计算公式及数量以河北

省国资委批复结果为准。其将于本公司本次发行前，将应转持的股份变更登记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指定的转持股票账户。

发行人的股东大秦铁路的国有股东太原铁路局、同煤集团、中煤集团、河北港口集团承诺：其作为大

秦铁路的国有出资人之一，将在本公司本次发行时，以分红或自有资金向中央金库上缴资金的方式履行

国有股转持义务。其上缴资金金额

＝

本公司实际发行

Ａ

股数量

×１０％×

（大秦铁路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

÷

本公司全部国有股数量）

×

（截至承诺函出具之日其持有大秦铁路股份数量

÷

截至承诺函出具之日大秦

铁路总股本）

×

本公司

Ａ

股发行价格。若本公司实际发行股份数量低于上限，则其向中央金库上缴资金以

本公司实际发行股数的

１０％

为基础计算。 其应上缴资金的计算公式及金额以河北省国资委批复为准，其

将按照该批复及时足额将资金上缴中央金库。

（

６

）承诺主体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发行人承诺：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本公司就本次发行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 积极接受社会监

督。 如本公司的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

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

）及时、充分披露

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２

）向本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

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３

）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本公司将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调减或停发薪酬或津贴、职务降级等形式处罚；同时，本公司将立即停止制定或实施

重大资产购买、出售等行为，以及增发股份、发行公司债券以及重大资产重组等资本运作行为，直至本公

司履行相关承诺；

５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公司

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

）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

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２

）向本公司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

可能保护本公司投资者的权益；

３

）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

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北港口集团、持股

５％

以上内资股股东秦皇岛市国资委分别承诺：其将严格履行

就本公司本次发行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如其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

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其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

致的除外），其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

）通过本公司及时、充分披露其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

行的具体原因；

２

）向本公司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本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

益；

３

）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其违反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本公司，

因此给本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本公司或投资者进行赔偿，并按照下述程序进行赔偿：

①

将其应得的现金分红由本公司直接用于执行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本公司或投资

者带来的损失；

②

若其在未完全履行承诺或赔偿完毕前进行股份减持，则需将减持所获资金交由本公司

董事会监管并专项用于履行承诺或用于赔偿， 直至其承诺履行完毕或弥补完本公司、 投资者的损失为

止。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其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其承诺未能

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其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

）通过本公司及时、充分披露其承诺未能履

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２

）向本公司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

保护本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本公司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其将严格履行其就本公司本次发行所作出的所

有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如其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其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其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

）通过本公司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２

）向本公司及

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本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３

）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

承诺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如其未能按照稳定股价预案所述提出具体增持计划，或未按披露的增

持计划实施， 则其不可撤回的授权本公司将其上年度从本公司领取的薪酬总额的

２０％

予以扣留并代其

履行增持义务；

５

）其违反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本公司，因此给本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

本公司或投资者进行赔偿，并按照下述程序进行赔偿：本人若从本公司处领取薪酬的，则同意本公司停

止向其发放薪酬， 并将此直接用于执行其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本公司或投资者

带来的损失。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其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承诺未

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

）通过本公司及时、充分披露其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２

）向本公司

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本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监事承诺： 其将严格履行其就本公司本次发行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

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如其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

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其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其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

）通过本公司

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２

）向本公司及其投资者提出

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本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３

）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本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其违反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本公司，因此给本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

对本公司或投资者进行赔偿，并按照下述程序进行赔偿：本人若从本公司处领取薪酬的，则同意本公司

停止向其发放薪酬， 并将此直接用于执行其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本公司或投资

者带来的损失。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其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承诺未

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

）通过本公司及时、充分披露其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２

）向本公司

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本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５

、关于稳定股价的预案

（

１

）本预案的有效期

本预案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有效。

（

２

）启动本预案的条件

在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后三年内，如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公司

Ａ

股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

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

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下同），且公司情况同时

满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则、规范性文件及监管机构对于回购、增持等股本变动行为的规定，则触发

控股股东、董事（不含独立董事，下同）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增持义务（以下简称“触发增持义务”）。

（

３

）本预案的具体措施

１

）控股股东在触发增持义务后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应就其是否有增持公司

Ａ

股股票的具体计划书面

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行公告，如有具体计划，应披露拟增持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且

该次计划增持总金额不低于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

）如控股股东未如期公告前述具体增持计划，或明确表示未有增持计划的，则公司董事会将在首次

触发增持义务后的

２０

个交易日内公告是否有具体股份回购计划，如有，应披露拟回购股份的数量范围、

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且该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３

）如公司董事会未如期公告前述股份回购计划，或因各种原因导致前述股份回购计划未能通过股

东大会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其首次触发增持义务后的

３０

个交易日内（如期间存在

Ｎ

个交易

日限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则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首次触发增持义务后的

３０＋Ｎ

个交易日

内）或前述股份增持计划未能通过股东大会后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如期间存在

Ｎ

个交易日限制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买卖股票，则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前述股份增持计划未能通过股东大会后的

１０＋Ｎ

个交易

日内）， 无条件增持公司

Ａ

股股票， 并且各自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其上年度自公司领取的薪酬总额的

２０％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向董事会提交公司股份回购计划的议案，并

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４

）本预案的约束措施

对于控股股东，如已公告增持具体计划但由于主观原因不能实际履行，则公司应将与控股股东履行

其增持义务相等金额的应付控股股东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直至控股股东履行其增持义务；如已经连续两

次触发增持义务而控股股东均未能提出具体增持计划， 则公司可将与控股股东履行其增持义务相等金

额的应付控股股东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用于股份回购计划，控股股东丧失对相应金额现金分红的追索权；

如控股股东对公司董事会提出的股份回购计划投弃权票或反对票， 则公司可将与控股股东履行其增持

义务相等金额的应付控股股东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用于下次股份回购计划， 控股股东丧失对相应金额现

金分红的追索权。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主动履行其增持义务，如个人在任职期间因主观原因未能按本预案的相

关约定履行其增持义务，则公司应以与其履行增持义务相等金额的工资薪酬代其履行增持义务；如个人

在任职期间连续两次未能主动履行其增持义务，由控股股东或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更换相关董事，

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解聘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如因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等证券监管法规对于社会公众股股东最低持股比例的规定导致控股

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一定时期内无法履行其增持或回购义务的，相关责任主体可免于前

述惩罚，但亦应积极采取其他措施稳定股价。

６

、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

１

）本次发行上市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５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股票。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总股本将会相应增加，但

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从资金投入到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募投项目回报的实现需要一定周期，如果

本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低于本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

平均数增长率，则本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将降低，股东即期回报存

在被摊薄的风险。

（

２

）本公司应对本次发行上市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针对本次发行可能使股东的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情况，本公司将遵循和采取以下措施，改善公司业务

板块运营情况，提高公司日常运营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有效运用本次募集资金，进一步提升本公司

经营效益，充分保护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注重中长期股东价值回报。

１

）保障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实现效益最大化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新建码头和泊位项目、技术改造和设备购置项目，均围绕本公司的

主营业务， 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及本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

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将努力保障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效益释

放，将有助于填补本次发行上市对即期回报的摊薄，符合本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

２

）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为规范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规范、安全、高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本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将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与保荐机构、存

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批准设立的专项账户中，

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并设立台账，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

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确保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３

）严格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本次发行之目的，本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对《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等条款

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利润分配的形式、决策程序、现金分红的条件及最低分红比例。

为明确本公司本次发行后对新老股东权益分红的回报，进一步细化《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

策的条款，增强利润分配决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本公司制定了《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回报规

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

本公司将严格执行《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通过制定合理的分红回报规划保障本公司股

东的合法权益，坚持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

３

）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填补摊薄回报的承诺

本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已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

出的承诺，具体承诺如下：

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本公司利益；对职务

消费行为进行约束；不动用本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由董事会或薪酬委

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本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若本公司拟实施股权激励，其将支持本

公司制定的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本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切实履行本公司制定的有

关填补回报措施，若违反该等承诺并给本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愿意依法承担对本公司、投资者

的补偿责任；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

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

诺。

上述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和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已经发行人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７

、关于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

根据本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本次发行前，本公司

可根据相关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利润分配，留存的未分配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暂不分配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

利润及暂不宣派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末期股息的议案》， 该议案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６

年度股

东周年大会、

２０１７

年第一次内资股类别股东大会、

２０１７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并生效。

该议案决定为积极推进并保证本公司顺利如期在

Ａ

股上市发行，维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拟

暂不分配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利润、暂不宣派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末期股息，并计入本公司滚

存未分配利润，待本公司

Ａ

股上市发行工作完成后，由

Ａ

股上市发行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按照

持股比例共同享有，届时按照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及相关监管要求，于本公司

Ａ

股上市发行后最近一期

可派发时间，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派发股息。

８

、风险提示

本公司面临某些市场风险、业务风险、财务风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控股股东控制风险、政策

风险、不可抗力等其他风险。本公司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务必仔细阅读“第四章

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１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５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４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不超过

１０％

５

、每股发行价： 【】元

６

、发行市盈率：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计算，每股收益按照【】年度经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份

计算）

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２．３３3

元（按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值计算）

８

、预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年【】月【】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与预计的募集资金净额之

和除以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９

、发行市净率： 【】倍（按照每股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１０

、发行方式：

网下向网下投资者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相结合的方式或根据监

管部门规定确定的的其他方式

１１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证券账户的中国境内自然人、法人及

其他机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需遵

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止者除外）

发行人将促使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

连人士不会认购

Ａ

股，并将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包括由发行人及保

荐机构建立禁止认购名单以及核查网下投资者认购资格以防止关

连人士认购）以确保

Ａ

股认购者不会为关连人士。

１２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１３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１４

、预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净额：

【】万元

１５

、发行费用概算：

总计为

６

，

５１２．７７

万元，其中：

（

１

）保荐及承销费：

４

，

４３３．９６

万元

（

２

）审计费：

７５４．７２

万元

（

３

）律师费：

８１２．３２

万元

（

４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

３５８．４９

万元

（

５

）上市相关手续费等：

１５３．２８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概况

一、本公司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 ＰＯＲＴ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曹子玉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住所： 秦皇岛市海滨路

３５

号

邮政编码：

０６６００２

联系电话：

０３３５－３０９ ９６７６

传真：

０３３５－３０９ ３５９９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ｐｏｒｔｑｈｄ．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ｑｇｇｆ＠ｐｏｒｔｑｈｄ．ｃｏｍ

二、本公司历史沿革和改制重组情况

１

、设立方式

经河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关于同意秦皇岛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重组上市方案的批复》（冀政

函［

２００８

］

１５

号）批准，秦港集团作为主发起人，以与港口业务相关的资产及部分现金作为出资，联合其他

９

家以现金出资的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本公司。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创立大会，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河北省工商局登记注册，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４１９

）。

２

、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河北省国资委下发 《关于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

（冀国资发产权股权［

２００８

］

２７

号），批准由秦港集团作为主发起人，联合秦皇岛市工业公司、河北省交投、

大秦铁路、中国海运、国寿投资、首钢总公司、北控集团、同煤集团及河北省国控共

９

家其他发起人，共同

发起设立本公司。本公司设立时总股本为

４

，

２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注册资本为

４２７

，

５００

万元，

未折入股本的

２２４

，

０８６．９７

万元记入本公司的资本公积。各发起人的出资按照

６５．６０９０４７％

的比例折合为本

公司股份，具体出资情况和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发起人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

（万元）

持有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１

秦港集团（

ＳＳ

） 现金、实物和股权

５３９

，

１５７．１３ ３

，

５３７

，

３５８

，

５３２ ８２．７５

２

秦皇岛市工业公司（

ＳＳ

） 现金

３６

，

６６７．３１ ２４０

，

５７０

，

７３４ ５．６３

３

河北省交投（

ＳＳ

） 现金

３３

，

０００．５８ ２１６

，

５１３

，

６６１ ５．０６

４

大秦铁路（

ＳＳ

） 现金

６

，

５１５．８７ ４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

中国海运（

ＳＳ

） 现金

６

，

５１５．８７ ４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６

国寿投资（

ＳＳ

） 现金

６

，

５１５．８７ ４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

首钢总公司（

ＳＳ

） 现金

６

，

５１５．８７ ４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

北控集团（

ＳＳ

） 现金

６

，

５１５．８７ ４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９

同煤集团（

ＳＳ

） 现金

６

，

５１５．８７ ４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

河北省国控（

ＳＳ

） 现金

３

，

６６６．７３ ２４

，

０５７

，

０７３ ０．５６

合计

６５１

，

５８６．９７ ４

，

２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本公司股本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５

，

０２９

，

４１２

，

０００

股，加上本公司已公开发行的

Ｈ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本

公司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不少于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

。 按照最大规模计算，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股本结

构如下：

股东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河北港口集团（

ＳＳ

）

３

，

０７３

，

３６４

，

２０４ ６１．１１ ３

，

０３２

，

５２８

，

０７８ ５４．２７

秦皇岛市国资 委

（

ＳＳ

）

６２９

，

８２４

，

０２６ １２．５２ ６２１

，

４５５

，

４８５ １１．１２

河北省交投（

ＳＳ

）

２１２

，

６９２

，

８３０ ４．２３ ２０９

，

８６６

，

７５７ ３．７６

大秦铁路（

ＳＳ

）

４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８５ ４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７７

中国海运（

ＳＳ

）

４１

，

９９５

，

５８８ ０．８３ ４１

，

４３７

，

５８８ ０．７４

国寿投资（

ＳＳ

）

４１

，

９９５

，

５８８ ０．８３ ４１

，

４３７

，

５８８ ０．７４

首钢总公司（

ＳＳ

）

４１

，

９９５

，

５８８ ０．８３ ４１

，

４３７

，

５８８ ０．７４

北控集团（

ＳＳ

）

４１

，

９９５

，

５８８ ０．８３ ４１

，

４３７

，

５８８ ０．７４

同煤集团（

ＳＳ

）

４１

，

９９５

，

５８８ ０．８３ ４１

，

４３７

，

５８８ ０．７４

山西港务办公 室

（

ＳＳ

）

３０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２ ３０

，

５３８

，

７６４ ０．５５

Ｈ

股股东

８２９

，

８５３

，

０００ １６．５０ ８２９

，

８５３

，

０００ １４．８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

－ － ５５

，

２３１

，

９７６ ０．９９

境内公众投资者

－ － ５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９

合计

５

，

０２９

，

４１２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

５８７

，

４１２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ＳＳ

”系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的缩写，指国有股东。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股东中无自然人股东。 本公司股东中无战略投资者持股情况。 本公司各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股东有关锁定股份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北港口集团承诺：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本公司本次发行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２

年

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本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本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发行价指本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如果本公司上市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

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股东山西港务办公室承诺：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本公司本次发行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股东秦皇岛市国资委、河北省交投、大秦铁路、中国海运、国寿投资、首钢总公司、北控集团、

同煤集团承诺：其所持本公司股票自本公司本次发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

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的相关规定。

３

、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本公司业务

１

、本公司主营业务概述

公司为客户提供高度一体化的综合港口服务，包括装卸、堆存、仓储、运输及物流服务，经营货种主

要包括煤炭、金属矿石、油品及液体化工、集装箱以及杂货。

业务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装卸业务

利用装卸机械在码头泊位对船舶或车辆进行装货与卸货的服务，本公司主要提供

煤炭、矿石、油品、其他杂货、集装箱等货物的装卸业务

堆存

／

仓储业务

利用港口库、场设施对暂时不能出港的货物进行收存保管的服务，本公司主要提

供煤炭、金属矿石、油品及液体化工、集装箱、杂货及其他货品的堆存

／

仓储业务

港务管理业务

利用港口基础性设施（包括港口的水域设施、系船设施、港口交通和配套设施）为

货物中转提供服务

其他业务 拖轮、港内货物转运、船舶代理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的竞争情况及竞争地位

本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干散货公众码头运营商，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其中，

秦皇岛港是全球最大的公众煤炭码头，曹妃甸港区和黄骅港区是公司新兴的增长业务区域。

从煤炭方面看，中国主要产煤基地集中在“三西”地区，

２０１６

年，该区域的原煤产量占全国总产量比

例达

５０％

以上。 而东南沿海等煤炭主要消费地区资源不足，长期处于煤炭供应短缺状态。 我国中西部地

区生产的煤炭部分在当地消费，大部分运往华东、华南等其他地区。由于在长距离运输条件下，水路运输

费用低于铁路和公路，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等中西部地区的煤炭运往周边省份大多通过铁路或公路，而

运至华东和华南地区则主要通过铁路

－

水路

－

铁路的方式完成，形成“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能源运

输格局。

秦皇岛港位于我国装载能力最大的重载煤炭运输专用通道大秦线的东端， 是大秦线运输煤炭的最

主要下水港，是中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主枢纽港，承担着国家煤炭运输的重要任务，是国民经济

的晴雨表；曹妃甸港区位于大秦线的支线迁曹线的南端，是迁曹线及张唐铁路运输煤炭的主要下水港，

与中国最大的产煤区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连接，将这些地区的煤炭发运至中国华东、华南等地或出

口。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不会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国内

煤炭与进口煤炭价差逐步缩小，国内煤炭需求或将进一步增长，“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局面长时期内

难以改变，本公司的市场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从金属矿石方面看，河北省是中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唐山地区和邯郸地区是河北省最主要的钢

铁生产基地，上述钢铁企业均处于曹妃甸港区和黄骅港区的腹地范围，对进口铁矿石的需求较为可观。

公司在曹妃甸港区和黄骅港散货港区积极布局专业化矿石码头，大力拓展进口铁矿石接卸业务，公司已

逐步发展成为环渤海地区最重要的矿石码头运营商之一。

本公司拥有以下竞争优势：

（

１

） 本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干散货公众码头运营商， 经营的秦皇岛港是全球最大的公众煤炭码

头，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

２

）本公司通过跨港经营战略，整合区域内港口资源，经营范围拓展至唐山地区和沧州地区，实现货

类结构多元化和港区协同效应；

（

３

）公司经济腹地辐射范围广，服务半径大，具有坚实的发展基础；

（

４

）本公司拥有优越的港口资源和集疏运条件；

（

５

）本公司拥有优质的客户和稳定的货源；

（

６

）本公司具有专业化、高效率的运输组织和管理体系；

（

７

）本公司具有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经营模式，向客户提供综合的港口服务；

（

８

）公司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的行业管理经验，致力于股东价值最大化。

五、本公司资产权属情况

１

、关键设备

本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包括翻车机、皮带机、堆料机、取料机、堆取料机、装船机、卸船机、门机、叉车、

装载机、吊车、拖车、牵引车、场桥、船舶及铁路机车等。 该等设备均正常运行，能够保证本公司连续性的

生产作业。

２

、船舶所有权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拥有

２３

艘船舶， 本公司已获得前述所有船舶的 《船舶所有权登记证

书》。

３

、房产

（

１

）自有房产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占有和使用自有房产共计

６３

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均已获得该等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

（

２

）租赁房产

１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其下属各分公司向河北港口集团共计租赁

４５２

项房产。 在前述租

赁房产中，河北港口集团拥有

２６２

项租赁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租赁协议合法有效。河北港口集团尚未

取得前述租赁房产中的

１９０

项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 集团公司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

１９０

处房屋均

位于集团公司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其中

１８９

处房屋占用土地范围的土地，集团公司已取得土地使

用证。 本公司本部租赁河北港口集团公司房产

４５０

项，面积总计

２５５

，

２８１．２６

平方米，无新租入

／

出租房产。

上述承租房屋中，本公司向集团公司后勤分公司承租的

１

处面积为

６

，

４２４．７８

平方米的房屋的租赁协

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本公司正在与河北港口集团办理延期手续。

集团公司的前述承诺合法、有效并具有强制执行力；考虑到本公司向河北港口集团租赁的资产为非

关键基础设施且所涉业务占比较小，业绩影响不显著，并且本公司自身亦具备完整的业务体系，该等关

联租赁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及资产完整性造成不利影响。

２

）本公司、沧州渤海公司、沧州原油公司、沧州中理公司等从集团公司以外的第三方承租房屋共计

８

处，建筑面积合计

２

，

２０４．０４

平方米。 该等租赁房屋的出租方持有相应的房屋所有权证，上述房屋租赁协

议合法有效。

３

）沧州煤炭从沧州渤海公司租赁了

１

处位于沧州渤海新区鑫源建材市场

８

号楼

６

单元的房屋，面积为

１７４．９９

平方米，用作员工宿舍。 沧州渤海公司持有该房屋所有权证，房屋租赁协议合法有效。

４

）本公司另从

２

名自然人处承租了

１

处房屋作为办公及员工宿舍使用，该房屋的出租人未取得房屋

所有权证。 本公司与该出租人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载明该处房屋面积为

１２３．２６

平方米。 鉴于

该房屋用作办公及员工宿舍，且面积较小，承租上述房屋不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５

）沧州渤海公司、沧州矿石公司、沧州原油公司、沧州中理公司从沧州渤海新区筑城房屋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处承租了多处房屋作为宿舍、办公使用，沧州渤海新区筑城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未取得该等

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已取得该等房屋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证。 上述公司与出租人签署了

１１

份《房屋

租赁合同》，根据承租人的确认，该

１１

处房屋合计面积为

２６

，

４９３．４６

平方米。沧州渤海公司、沧州矿石公司、

沧州原油公司、 沧州中理公司承诺， 如因上述租赁房屋权属瑕疵或其他原因导致其无法承租相关房产

时，其将立即迁移至权属证书完备的场所或合法租赁的场所继续经营业务。承租上述房屋不会对本公司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６

） 沧州中理公司从沧州渤海公司处承租了

２

处位于沧州渤海黄骅港综合港区码头的房屋及相关设

施，作为办公使用，沧州渤海公司尚未取得上述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 根据相关方确认，其中

１

处面积为

１３５．４２

平方米，另

１

处租赁并非按照面积计算费用，鉴于该房屋用于办公，且面积较小，承租上述房屋不

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７

）瑞港公司从

１

名自然人处承租了

１

处房屋作为临时库房及办公使用，该房屋的出租人未取得房屋

所有权证。 瑞港公司与该出租人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载明该房屋面积为

５５

平方米。 鉴于该房

屋主要用于临时库房及办公，且面积较小，承租上述房屋不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８

）曹妃甸煤炭从自然人处承租了

２

处房屋作为食堂等用途，该房屋的出租人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曹妃甸煤炭与该出租人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载明该

２

处房屋面积为

７４８．９８

平方米。 鉴于该房

屋用于内部食堂，且面积较小，承租上述房屋不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９

）冀港煤炭从唐山曹妃甸筑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处承租了

１

处房屋作为员工宿舍使用，该房屋的出

租人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冀港煤炭与该出租人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载明该处房屋面积为

８２２．６

平方米。 冀港煤炭承诺，如因上述租赁房屋权属瑕疵或其他原因导致冀港煤炭无法承租相关房产

时，冀港煤炭将立即迁移至权属证书完备的场所或合法租赁的场所。承租上述房屋不会对本公司的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１０

）秦皇岛中理公司从集团公司承租了位于秦皇岛市南山街

８

号的相关房屋，租赁面积为

４

，

１８４．７８

平

方米，用于办公及经营，其租赁协议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 该公司正在与集团公司办理延期手续。

集团公司未取得部分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但已取得该等房屋占用土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证。

为保证本公司稳定使用，就上述出租房屋，集团公司承诺：集团公司是该等出租物业的唯一所有权

人，该等物业上不存在任何第三方权利或任何权属纠纷，集团公司有权将该等物业出租给秦皇岛中理公

司。如集团公司或任何第三方因该等物业权属原因对秦皇岛中理公司的租赁、使用造成任何阻碍、干扰，

致使秦皇岛中理公司遭受经济损失或其他负担， 集团公司承诺赔偿或承担由于前述原因给秦皇岛中理

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或负担。

１１

）新港湾从集团公司承租了位于

２４＃

、

２５＃

泊位的相关设施，租赁面积为

１９

，

５４６．０８

平方米，用于办

公及经营，其租赁协议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 该公司正在与集团公司办理延期手续。

上述租赁房屋中，集团公司未取得部分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但已取得该等房屋占用土地范围内的

土地使用证。

就上述出租房屋及泊位设施，集团公司承诺：集团公司是该等出租物业的唯一所有权人，该等物业

上不存在任何第三方权利或任何权属纠纷，集团公司有权将该等物业出租给新港湾集装箱公司。如集团

公司或任何第三方因该等物业权属原因对新港湾集装箱公司的租赁、使用造成任何阻碍、干扰，致使新

港湾集装箱公司遭受经济损失或其他负担， 集团公司承诺赔偿或承担由于前述原因给新港湾集装箱公

司造成的全部损失或负担。

上述租赁房屋中，集团公司未取得部分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 就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租赁房屋，

新港湾承诺，如因上述租赁房屋权属瑕疵或其他原因导致新港湾无法承租相关房产时，新港湾将立即迁

移至权属证书完备的场所或合法租赁的场所。 承租上述房屋不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１２

）唐山港口承租唐山曹妃甸筑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位于福海

２

号楼

１

单元、瑞海

１

号楼

５

单元

０２０１

、

０７０１

的房屋，面积合计为

１

，

７７０．４４

平方米，用于办公。唐山港口承诺，如因上述租赁房屋权属瑕疵或其他

原因导致唐山港口无法承租相关房产时， 唐山港口将立即迁移至权属证书完备的场所或合法租赁的场

所继续经营业务。 承租上述房屋不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１３

） 沧州矿石公司从沧州渤海公司承租了位于沧州渤海新区鑫源建材市场的

３

栋房屋， 面积共计

３３６０．１８

平方米，沧州渤海公司保证对该房屋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１４

） 沧州原油公司从沧州渤海公司承租了位于渤海新区鑫源建材市场

７

号楼

４

单元的房屋， 面积为

１７７．０１

平方米。 沧州渤海公司持有该房屋的《房屋产权证书》，房屋租赁协议合法有效。

４

、土地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占有和使用土地共计

４７

宗、总面积为

６

，

５１７

，

７３６．６３

平方

米。本公司均已获得该等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经太原铁路局批准，本公司与大

秦铁路签署《占用铁路用地协议书》，约定本公司租赁秦皇岛东站处铁路用地

２

，

３０４

平方米，用于煤四期

翻车机系统改造。 该协议未约定租赁期限及价格。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本公司与大秦铁路重新签署《占用铁

路用地协议书》，约定本公司租赁秦皇岛东站处铁路用地

２

，

３０４

平方米，租用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租金为每平方米

６．２

元

／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经太原铁路局批准，本公司与大秦铁路签署《占用铁路用地协议书》，约定本公司

租赁秦皇岛东站处铁路用地

１００

平方米，用于治安检查站建设工程。该协议未约定租赁期限及价格。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本公司与大秦铁路重新签署《占用铁路用地协议书》，约定本公司租赁秦皇岛东站处铁路用

地

１００

平方米，租用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租金为每平方米

６．２

元

／

年。

５

、海域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占有和使用海域共计

１５

宗，总面积

１

，

２６７．６７

公顷，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均已获得该等海域的《海域使用权证书》。

６

、知识产权

（

１

）商标使用许可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了《商标使用许可协议》，根据该协议，集团公司许可本公

司自行或授权其下属子公司无偿使用注册号为

７５５０６２

号的商标 。 该商标系集团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自秦皇岛港务局处（集团公司前身）受让，商标类型为“核定服务项目第

３９

类：游船运输，铁路运输，管

道运输，货运，领港，拖缆，旅客运送，船舶运输，货物贮存，驳船装卸，船运货物”，商标注册有效期为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６

日。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国家商标总局已向集团公司下发了《商标续展

注册证明》，核准该商标续展注册有效期至

２０２５

年

７

月

６

日。

该《商标使用许可协议》有效期为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

１０

年，在协议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在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情况下，经本公司书面通知河北港口集团，协议有效期将自动延长

１０

年。

以后延期按上述原则类推。

（

２

）专利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拥有《往复翻转工况下的呼吸液压油箱》等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共

４２

项。 本公司均已获得相应的专利证书。

（

３

）软件著作权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拥有

３８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本公司均已获得该等著作权的《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

３

）域名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拥有

１２

项域名，其中

９

项已获得北京中科三方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出具

的注册证书，另有

２

项获得顶级国际域名注册证书，

１

项获得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六、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

目前本公司与河北港口集团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并且通过《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避免同业竞

争协议》的安排，能够有效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

（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１

、本公司关联方

本公司关联方主要包括：（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

２

）其他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内资股股份的股东；（

３

）

本公司的子公司及合营、联营企业；（

４

）本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５

）控股股东

关键管理人员；（

６

）其他关联方。

２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本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报告期内，本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类型 关联方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劳务服务

秦皇岛鸿港装卸服务有限公司

－ － ４

，

６１２．２１

秦皇岛外代物流有限公司

１６．９８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１

秦皇岛易达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７．８２ － －

秦皇岛科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１．８２ － －

合计

２６．６２ １９．８１ ４

，

６３２．０２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０．１８％ ０．１１％ ２３．８９％

占营业成本及管理费用比例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９４％

工程服务

河北港口集团港口工程有限公司

１９

，

４３９．８２ ５

，

７８９．３４ ２０

，

９４９．０７

沧州渤海新区港口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９６５．７１ ２００ ２８５

秦皇岛方圆港湾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

１

，

０２６．６３ ９４３．３８ ３

，

５９９．１４

秦皇岛科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１．８３ － －

秦皇岛易达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２４．７５ － －

河北港口集团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３６９．１４ － －

合计

２１

，

８２７．８９ ６

，

９３２．７２ ２４

，

８３３．２１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３９．５２％ ６４．４５％ １３．５４％

占在建工程增加额比例

１９．６８％ １０．２８％ １０．３３％

维修服务

河北港口集团港口机械有限公司

８

，

８９４．３７ ６

，

０６８．７４ ５

，

６１２．２９

秦皇岛港立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３．３２ １６２．１６ ８５．６１

合计

９

，

０６７．６９ ６

，

２３０．９１ ５

，

６９７．９０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３２．８３％ ２０．２５％ ２０．４６％

占营业成本及管理费用比例

２．０７％ １．２１％ １．１５％

综合服务

河北港口集团

４

，

５７５．３２ ４

，

４０９．９８ ４

，

８５１．７４

合计

４

，

５７５．３２ ４

，

４０９．９８ ４

，

８５１．７４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７．７１％ ７．４８％ ７．２８％

占营业成本及管理费用比例

１．０５％ ０．８６％ ０．９８％

后勤服务

秦皇岛方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１

，

１８０．０１ ８７０．７７ ７２９．１６

河北港口集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９８．２８ ２

，

５７４．６６ １

，

０３９．０３

秦皇岛金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１０３．５９ １１５．７７ １２１．３２

秦皇岛海景酒店有限公司

５４．６７ ６８．７１ １．３３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０．６４ ０．９１ －

秦皇岛港韵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０．９０ ０．５９ －

秦皇岛市蓝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

１．１４ ４．２８ ６．４８

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有限公

司

０．８５ － －

合计

２

，

４４０．０９ ３

，

６３５．７０ １

，

８９７．３２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１５．３８％ ３５．８１％ ９．９６％

占营业成本及管理费用比例

０．５６％ ０．７１％ ０．３８％

金融结算

服务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１

合计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１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０．０８％ ０．１１％ ０．００％

占财务费用比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注：占同类交易比例

＝

该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

／

发行人当期同类交易合计金额

＊１００％

；

发行人接受劳务或采购等各类关联交易的同类交易为报告期间内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中同类费用

或成本的合计数。

综合服务：指根据发行人与河北港口集团签订的综合服务协议，由河北港口集团向发行人提供包括

港口工程维修、设备维保服务、供水供电、供暖、通讯服务等各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对应的同类交易范

围，根据计入成本费用的修理费、水电费、取暖费、邮电费、业务招待费等合计确定。

后勤服务：由关联方向发行人提供的餐饮服务、物业服务、供水供电、供暖、会议服务等各项服务；与

后勤服务相对应的同类交易范围，根据计入成本费用的职工福利、差旅费、业务招待费、其他外部支出、

卫生费、物业费、水电费、取暖费、会议费等合计确定。

发行人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将持有的秦皇岛鸿港装卸服务有限公司股权全部对外转让。

（

２

）本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报告期内，本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类型 关联方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装卸服务

秦皇岛东方石油有限公司

２８．４７ ４６．４５ ３０１．１４

海运煤炭交易市场

６１５．６１ － －

秦皇岛金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４

，

５８０．１９ ５

，

１３９．８６ ３

，

４６１．１７

秦皇岛金海特种食用油工业有限

公司

６４．７６ １００．７２ ５６．２８

秦皇岛秦仁海运有限公司

１

，

１１９．１１ １

，

０３８．４２ １

，

０７１．０６

睿港公司

１

，

８７５．５３ ５

，

４７５．８０ ８

，

９０６．６３

中国

－

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

－ － ３８３．５６

合计

８

，

２８３．６６ １１

，

８０１．２５ １４

，

１７９．８４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１．７７％ １．７９％ ２．０５％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１．６９％ １．７１％ １．９６％

拖驳服务

沧州渤海新区港兴拖轮有限公司

８８．７７ １

，

５４６．５４ －

秦皇岛秦仁海运有限公司

１３．６８ ２３．２５ ７．６４

神华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 ７５．３３ ５８５

合计

１０２．４５ １

，

６４５．１２ ５９２．６４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０．９８％ １１．０９％ ３．８８％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８％

供电服务

沧州钢铁物流公司

－ － ２８．６２

邯黄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４８ １０．２ －

河北港口集团

５７２．１８ ６５１．３９ ７３１．３４

河北港口集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１ ７．４９ １．８７

河北港口集团港口工程有限公司

８４．８３ ８７．５ １９８．７３

河北港口集团港口机械有限公司

５６．５６ ５５．２９ ５８．７１

秦皇岛方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１．７３ １．７５ １．４２

秦皇岛方圆港湾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

８．３６ ９．６８ １１．９２

秦皇岛海景酒店有限公司

２５５．４３ ２３５．０７ ２３０．７２

秦皇岛鸿港装卸服务有限公司

－ － １８．６３

秦皇岛华正煤炭检验行

１６．６２ １６．７４ １４．８７

秦皇岛兴奥秦港能源储运有限公

司

１０．００ ２１．６３ １５

秦皇岛永晖石油有限公司

３８．５３ ３３．１９ ４７．４２

唐山曹妃甸实业公司港务有限公

司

１８．８７ １９．８ １９．８

中国秦皇岛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２３．０５ ２３．５２ －

合计

１

，

１２１．６６ １

，

１７３．２４ １

，

３７９．０６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３２．９１％ ３２．９６％ ２４．９５％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０．２３％ ０．１７％ ０．１９％

水尺公估服务

国投曹妃甸公司

２０４．９３ ２４５．７１ ３６６．８５

中国

－

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

－ １１．０７

合计

２０４．９３ ２４５．７１ ３７７．９２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４．０９％ ４．９９％ ８．４４％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设备销售

国投曹妃甸公司

３２３．３６ ５４１．４ ３８６．５４

邯郸国际陆港有限公司

１１．５５ ７．６２ －

神华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６８ － －

合计

３７５．５８ ５４９．０２ ３８６．５４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７３．６４％ １５．５１％ ４９．０２％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５％

理货服务

秦皇岛秦仁海运有限公司

４２．０１ ３９．９４ ４９．６８

合计

４２．０１ ３９．９４ ４９．６８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０．８４％ ０．８１％ １．１１％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劳务服务

津冀港口投资公司

３１３

，

３０ ８８．３８ －

秦皇岛华正煤炭检验行

１９５．９３ １５３．５９ １６２．３２

唐山曹妃甸实业公司港务有限公

司

３３４．４３ ２６３．７８ ２１４．９３

唐山京唐铁路有限公司

１７．９１ ５１．６５ ５９．４２

河北港口集团港口机械有限公司

４２．９８ － －

合计

９０４．５５ ５５７．４ ４３６．６８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５４．６７％ ２９．６２％ ２０．１３％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０．１８％ ０．０８％ ０．０６％

煤炭取样服务

秦皇岛华正煤炭检验行

１７１．４８ ２１５．２５ ２４２．８８

邯郸国际陆港有限公司

１７．４８ － －

合计

１８８．９５ ２１５．２５ ２４２．８８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４％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３％

注：占同类交易比例

＝

该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

／

发行人当期同类交易合计金额

＊１００％

；

占营业收入比例

＝

提供劳务或销售的各类关联交易

／

发行人当期营业收入

＊１００％

。

发行人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将持有的秦皇岛鸿港装卸服务有限公司股权全部对外转让。

（

３

）关联租赁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租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类型 关联方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出租服务

秦皇岛东方石油有限公司

１８．８２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秦皇岛永晖石油有限公司

６．１９ ６．６４ ６．６４

秦皇岛方圆港湾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

５．０３ － －

河北港口集团港口工程有限

公司

２３１．０８ ２５６．５ ２５６．５

河北港口集团港口机械有限

公司

－ ５２．１３ １７．１８

沧州渤海新区港兴拖轮有限

公司

－ １．１７ －

秦皇岛金海粮油工业有限公

司

－ － ５．０９

河北港口集团

１．７４ － ３．４４

秦皇岛华正煤炭检验行

７８．４６ ５８．３ －

秦皇岛兴奥秦港能源储运有

限公司

－ ５．０４ －

合计

３４１．３２ ３９９．９４ ３０９．０１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５７．７６％ ３３．７６％ ２９．７５％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４％

单位：万元

交易类型 关联方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承租服务

河北港口集团

１１

，

７３７．７１ １３

，

００４．７６ １２

，

９６１．３０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７２ －

国投曹妃甸公司

２．５１ － －

合计

１１

，

７３６．２２ １３

，

００９．４８ １２

，

９６１．３０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７９．９９％ ８０．７５％ ７９．７２％

占营业成本及管理费用比

例

２．６８％ ２．５３％ ２．６２％

注：占同类交易比例

＝

该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

／

发行人当期同类交易合计金额

＊１００％

；

占营业收入比例

＝

作为出租方的关联租赁交易

／

发行人当期营业收入

＊１００％

。

占营业成本及管理费用比例

＝

作为承租方的关联租赁交易

／

发行人当期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

＊

１００％

。

（

４

）商标使用许可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了《商标使用许可协议》，根据该协议，集团公司许可本公

司自行或授权其下属子公司无偿使用注册号为

７５５０６２

号的商标 。 该商标系集团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自秦皇岛港务局处（集团公司前身）受让，商标类型为“核定服务项目第

３９ｈ

类：游船运输，铁路运输，管

道运输，货运，领港，拖缆，旅客运送，船舶运输，货物贮存，驳船装卸，船运货物”，商标注册有效期为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６

日。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之日， 国家商标总局已向集团公司下发了

《商标续展注册证明》，核准该商标续展注册有效期至

２０２５

年

７

月

６

日。

该《商标使用许可协议》有效期为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

１０

年，在协议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在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情况下，经本公司书面通知河北港口集团，协议有效期将自动延长

１０

年。

以后延期按上述原则类推。

（

５

）关联方存款

单位：万元

交易类型 关联方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关联方存款的利

息收入

港口集团财务公司

２

，

０２２．５１ １

，

６１２．０２ －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４ １．５１ ０．０１

合计

２

，

０２４．３５ １

，

６１３．５２ ０．０１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７７．０３％ ４１．７３％ ０．００％

占财务费用比例

７．８３％ ５．４３％ ０．００％

注：占同类交易比例

＝

该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

／

发行人当期同类交易合计金额

＊１００％

；

占财务费用比例

＝

关联方存款利息收入

／

发行人当期财务费用

＊１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与港口集团财务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终

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本公司与港口集团公司财务公司续签了《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约定港口集团财务

公司向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包括存款服务、贷款服务及提供结算服务、与结算相关的辅助业务、

委托贷款服务、票据贴现、担保服务、财务和融资顾问服务、信用鉴证服务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及

其他财务公司获准根据适用法律及法规提供的金融服务（以下简称“其他金融服务”）；其中，存款及利

息收入每日最高余额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均为

５１

亿元，贷款及利息收入每日最高余额

２０１６

年

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均为

１０

亿元， 其他金融服务收费总额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均为

０．９

亿

元。 该《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经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并追溯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

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原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终止。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金融服务框架协议》项下，本公司于河北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

１２４

，

２６８．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４３

，

１７７．１５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２０１６

年度

自财务公司取得利息收入

２

，

０２２

。

５１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６１２．０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及

２０１４

年度，本公司无存放于财

务公司的款项，亦无来自财务公司的利息收入。 本公司于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不低于相关商业银行同

类存款利率。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存款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无

存放于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银行”）的款项。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于

河北银行存款余额分别为

１２３．４９

万元及

２９．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４

年， 自河北银行取得利息收入

分别为

１．８４

万元、

１．５１

万元及

０．０１

万元，其存款根据河北银行实际公布的同类存款利率结算。

河北港口集团在港口集团财务公司章程中承诺，在港口集团财务公司出现支付困难的紧急情况时，

按照解决支付困难的实际需要向港口集团财务公司增加资本金。

（

６

）关联方资金拆借

报告期内，港口集团财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资金拆借服务，报告期内关联资金拆借的利息支出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类型 关联方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资金拆入的利息

支出

港口集团财务公司

３５４．７１ ８０．８５ －

合计

３５４．７１ ８０．８５ －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０．６３％ ０．１２％ ０．００％

占财务费用比例

１．３７％ ０．２７％ ０．００％

注：占同类交易比例

＝

该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

／

发行人当期同类交易合计金额

＊１００％

；

占财务费用比例

＝

关联方资金拆借交易

／

发行人当期财务费用

＊１００％

（上接

A33

版）


